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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授權代表變更及 
薪酬委員會組成之變更 

 

 

1. 唐楊森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退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總經理之職及未有膺選連任。唐先生同時亦不再為本公

司之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授權代表。 

2. 緊隨唐先生退任後，由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起，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鄧敬雄先

生被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授權代表。 

 

 

 

茲提述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告

（「前公告」）。如前公告所披露，以下的變更已經生效： 

 

1. 唐楊森先生(「唐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結束時，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總經理之職及由於彼須專注其個人其他事

務，未有膺選連任。唐先生同時亦不再為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授權代

表。 

 

唐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概無意見分歧，亦無與其退任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

股東。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唐先生於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 

 

 

2. 緊隨唐先生退任後，由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起，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鄧敬雄先

生(「鄧先生」)被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授權代表。

鄧先生之履歷詳情載列於前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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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對鄧先生於本公司擔任之新角色甚表歡迎。 

 
 
承董事會命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曾基 

 

香港、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曾基博士、 Robert Dorfman 先生及
鄧敬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葉文俊先生及吳梓堅先生。 
 
*僅以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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